
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，并出具

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勤信审字【2018】第 1016

号）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：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按照《企业内

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一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为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与股东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发生多起诉讼，可能影响公司正常决策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

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董事会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强调事项的意见及说明 

公司董事会同意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会计师的意见。董事会将积极督促

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，尽快完成整改。2018 年度公司将严格遵照《企业内部控

制基本规范》等规定，完善落实各项制度，全面加强管控，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

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。 

此外，针对诉讼事项，公司已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

规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相关诉讼进展公告，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

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，公司将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： 

1、公司将加强与主要股东之间的沟通，在法律的框架内，争取有效解决相

关争端，保持公司稳定经营。 

2、为了继续推进钾肥项目建设工作，公司未来会进一步督促中农国际与各



金融机构以及中农集团继续协商沟通中农钾肥建设资金问题。同时，公司向金融

机构积极申请融资方式解决中农钾肥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。  

3、加强内控机制，采取切实措施提升内控水平，有效防范公司内控风险。 

4、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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